
金門地區鼓勵社區參與環境綠美化工作補助要點

一、目的：為鼓勵居民參與並結合社區民眾力量，全面辦理多樣化環

境綠美化活動，以教育民眾，吸引民眾，影響民眾，使全縣民眾

一起投入環境綠美化行列，藉由社區之「點」擴展至全縣，建構自

然美麗的綠色生活環境，提昇居住品質，以恢宏本縣「海上公園」

之美名。

二、權責單位：

（一） 指導單位：金門縣政府建設局

（二） 執行單位：金門縣林務所

三、活動期程：每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。

四、補助對象：實施對象為全縣經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、各機關學校等，

以上名額上限預定為四十五個社區（機關、學校）單位。

五、補助金額及項目：

（一）經評定之社區單位（機關、學校），本府補助之上限為六萬

元，

（二）經評審後獲選為全縣示範社區者核發環境綠美化獎勵金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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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。

（三）經評審後獲選為鄉鎮模範社區者核發環境綠美化獎勵金十萬

元。

（四）經評審後獲選為機關學校模範社區者核發環境綠美化獎勵金：

第一名5萬元、第二名3萬元、第三名2萬元。

（五）各社區單位須依綠美化活動內容實際編列，其超出部分，則

由各受補助單位自行籌措配合款辦理。編列內容以環境綠美

化有關之植栽工作為主，如苗木、肥料、支柱、藥劑、客土等材

料費及整地、栽植、除草、剪枝及病蟲害防治等維護項目為主；

至規劃設計及土木工程之建築等硬體設施費用，本府不予補

助，請由申請補助單位自行籌措配合款辦理。

六、申請程序及執行步驟：社區單位須先向金門縣林務所索取申請表格

（含簡易綠美化計畫書表及基本資料表，如附表一、二）及接洽了

解執行方式及配合作法，並於備文向林務所提出申請後，由林務

所會同社區單位現場踏勘。

(一) 林務所核定後，行文通知社區單位檢附領據(其落選者，亦應

行文告知)。

(二) 林務所彙集領據後，製作總表報本府撥款予各社區（機關學

校）單位。

(三) 本府撥款後，社區（機關學校）單位應於三十日內執行完畢，

社區有共同空間者，號召居民一同參與環境綠美化，無共同

空間者，可採購苗木、容器、土壤介質及肥料等；並由林務所

提供技術指導及協助辦理，必要時提供教材或書籍作為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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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執行注意事項：

(一)申請補助單位所提之環境綠美化規劃，以選擇能塑造本土文

化特色與風格之樹種為主。植栽以喬木為主，酌以灌木為原則，

並不假以硬體設施，以回歸自然。植栽選用，儘量採用林務所

所培育之現有苗木（可事先洽該所造林課查詢）。

(二)各社區（機關學校）編列綠美化計畫書表時，應詳列工作項目

單價、數量及總數，並經實地訪價後據以核實編列；各項物品

採購得接受林務所所派人員之抽查及清點，並由社區指派專

人負責管理。

(三)環境綠美化活動之安全：當各單位在規劃執行時，須特別注

意公共安全(如不得影響交通安全及破壞原始路面)、參與民眾

之安全(必要時加保意外險)及執行人員之安全等。

八、後續維護管理追蹤及考核、評比：

(一)為維護植樹綠美化成果，苗木栽植後由各社區單位組織義工負

責維護管理及協調居民認養，不得任其荒廢。林務所將定期或

不定期派員至社區考核，如有發現情形嚴重者，嗣後本局將不

再予以補助該社區辦理相關植樹綠美化工作。

(二) 環境綠美化活動前後之景緻變化應建檔以利追蹤考核，其作

法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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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機關與社區分開辦理評比：

（1）以社區為單位，辦理評比，全縣擇一績優社區為「金

門縣環境綠美化示範社區」，每一鄉（鎮）擇一績優

社區為「○○鄉（鎮）環境綠美化模範社區」，由本府

予以表揚及頒獎。

（2）以機關學校為單位，辦理評比，擇績優三名為「金門

縣機關學校環境綠美化示範單位」，由本府予以表揚

及頒獎。

2.評選小組置委員11~13人，恭請 縣長為召集人，（委員由

各鄉（鎮）長、觀光局局長、民政局局長、工務局局長、環保局

局長、建設局局長及林務所所長等人擔任之。)

※ 考核及評比項目如下：

(1) 整體規劃設計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

分。

(2) 居民參與人數(動員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

分。

(3) 植栽數量、面積及成活率----------------------30分。

(4) 後續認養維護機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

分。

(5) 經費支用情形(是否符合原計畫項目內容)--------10分。

九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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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核定之補助案，計畫若有變更，應事先與林務所連絡，經

派員勘查確有必要變更者，方由社區（機關學校）擬具變更

計畫並備文送該所報請同意；如因故無法舉辦執行時，應將

所補助之經費全數繳回本府。

(二)申請補助單位之受補助經費若發現有違背法令、與指定用途不

符、未依計畫有效運用等情事，林務所將予以糾正、追繳該補

助款項，申請補助單位不得異議。

十、執行成果報告及結算：

受補助之計畫，應於計畫實施完成後一個月內備文檢送成果報告

經

費報告表(如附表三、四)及受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憑證影本並經各

受補助社區單位或團體負責人、會計及經手人簽名或蓋章後，再送

林務所審核轉報本府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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